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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業務說明 

新北市政府獎勵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檢
舉
階
段 

1.檢舉人提出

檢舉 

壹、 檢舉人先至新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案件檢舉系統網站

(http://envir3.epd.ntpc.gov.tw/)閱讀相關規定並

註冊帳號。。 

貳、 檢舉對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行為人 

一、 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

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污染地面、池溏、水溝、牆壁、樑柱、電

杆、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於路旁、屋外或屋頂曝曬、堆置有礙衛生

整潔之物。 

四、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

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但搜揀指定回收

項目之一般廢棄物，不在此限。 

五、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

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

所。 

七、 隨地便溺。 

八、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飼養禽、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一)、 將廣告懸(繫)掛或夾附於定著物上。 

(二)、 將廣告物黏貼、散置或夾附於交通工

具或其他非定著物上。 

(三)、 將廣告物置放於戶外地面上。 

  
參、 依照本局網站提示填入違規地點時間等資料

後，再依序上傳檢舉照片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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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審
查
階

段 

2.檢舉文件及

證 據 是 否

齊全 

審查檢舉人基本資料是否已詳填、違規行為是否確

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違規證據是否充分、影像是

否清晰。 

查
證
階
段 

3.查詢車籍資

料 
依據所拍攝得之車號照片(影片)查詢車主身分 

4.寄發陳述意

見 通 知 書

予車主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給予該車主陳述意見之機

會 

5.陳述意見是

否 符 合 不

罰條件 

審視車主回覆之陳述意見，是否有行為人非車主本

人、或其它不罰之條件 

處
分
階
段 

6.寄發裁處書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開立裁處書 

7.1 處分相對

人繳款 

處分相對人繳納罰款(如逾期未繳，則移送行政執行

處強制執行) 

7.2 處分相對

人 提 出 行

政救濟 

處分相對人依據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救濟 

發
放
階
段 

8.1 通知檢舉

人 提 供 帳

戶資料 

通知檢舉人提供帳戶資料，以匯款方式領款，填寫

領據寄回執行機關。 

8.2 行政救濟

判決結果 

待新北市政府訴願委員會(訴願程序)或行政法院(行

政訴訟)裁定結果決定後續作為 

9.扣除稅額後

辦理撥款 

處分相對人繳納罰款後，收到檢舉人所提領據後，

每季至少辦理一次撥款由執行機關逐案列冊，載明

案由、罰鍰金額、繳納金額及獎金數額，經簽准後

扣除百分之二十所得稅，核發獎金，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10.撤銷處分

予以結案 

不予處分或撤銷原處分後結案並利用網站系統自動

通知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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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說明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檢舉系統之使用者主要有以下幾種角色：案件檢舉人、被檢舉

人、環保局承辦人。不同的角色將賦予不同作業與系統功能 

2.1系統網址 

➢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檢舉系統https://envir3.epd.ntpc.gov.tw/ 

2.2首頁說明 

首頁分成三個區域: 

➢ 功能表區: 

網站導覽、我要報案、案件管理、熱門聯結、被檢舉人案件查詢 

➢ 佈告欄: 

最新消息、系統消息、檢舉須知、相關法規 

➢ 網站相關資訊: 

網站簡介、瀏覽環境需求、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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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檢舉系統功能 

3.1我要註冊 

➢ 本系統已於105年度導入自然人憑證驗證機制，請使用者先至新北市政府

「新北卡會員系統」註冊，並於新北卡系統完成自然人憑證卡片與帳號綁定之

步驟，因相關流程涉及兩不同系統操作，新北卡會員註冊及申請詳見【檢舉達

人憑證綁定操作手冊】，連結網址 

http://envir3.epd.ntpc.gov.tw/cert.ashx 

 

➢ 於新北會員系統完成憑證綁定後 ，則依系統提示完整填寫相關內容後即

可完成註冊，注意因憑證綁定，身分資訊如姓名、身分證號等請提供真實資訊，

以免無法註冊與完成自然人憑證綁定。 

 

http://envir3.epd.ntpc.gov.tw/cert.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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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新增案件檢舉 

登入後，系統會帶至新增案件檢舉的頁面，請依下列步驟提示進行資料填寫。 

步驟一：填寫違規時間、地點、行為、車號等項目，如為『不請領檢舉獎金』

或『違規行為超過14日』，請至市長信箱 

(https://service.ntpc.gov.tw/contact/Ac991000.action)進行檢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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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依序上傳違規照片及影片。照片類型須為JPG/JPEG/ PNG/BMP，檔

案上限為2MB；影片類型須為AVI/MPE/MPEG/MPG/MP4/WMV/MOV，檔案

上限為50MB。 

 

步驟三：按下「送出前預覽」按鈕，檢視違規資料跟照片，是否正確，確認無

誤後，按下「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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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資料填寫完畢送出表單。送出後的表單可於我的案件清單中點選案號

即可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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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我的案件清單 

清單列出檢舉人檢舉過的案件清單，可選取表單編號顯示表單內容，案件狀態

則是顯示案件處理進度，當承辦員有審理意見時，例如審查不通過，其意見原

因將會顯於案件狀態描述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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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限期補件清單 

經相關人員檢視案件審理為限期補件時，可至限期補件清單進行案件資料的修

改(影片檔案無法補正)。補件次數以一次為限。 

 

進入後，會跳出案件修改提醒視窗。 

 

修正違規資料或違規照片，確認後，送出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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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檢舉操作手冊下載 

可下載檢舉人的操作手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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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違反照片及影片操作說明 

4.1照片剪輯操作簡易說明 

步驟一：以KMPlayer為例，於撥放畫面按下滑鼠右鍵，依照擷取=>畫面：原

始尺寸之步驟進行截圖，並依照程式指示將圖檔放入您所指定之資料夾，成功

即可發現左上角出現提示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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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片剪輯操作簡易說明 

步驟一：以KMPlayer為例，於撥放畫面按下滑鼠右鍵，依照擷取=>視訊：截

取之步驟進行剪輯影片。  

 

步驟二：跳出視窗請選擇影片儲存路徑與視訊編碼串流(倘剪輯之影片無法撥

放請查看是否選取錯誤編碼)，音訊部分選擇關閉避免檔案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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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當按下開始後，目前程式即為等待影片撥放狀態，紅圈部分表示目前

輸出檔案之大小。 

 

步驟四：此時若按下播放鍵，即可發現輸出部分已開始錄製，錄製完成即可按

下停止鍵，完成剪輯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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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Movie Maker 為例  

 

匯入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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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欲剪輯之影片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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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中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系統檢舉人使用手冊 

 

22 
 

 

匯入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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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片拖曳至下

方編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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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顯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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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後即可利用滑鼠游

標隨意拖曳選擇影片開

始與結束來進行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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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選完成，僅節錄

需要之部分影片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系統檢舉人使用手冊 

 

27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系統檢舉人使用手冊 

 

28 
  

輸入您所指定的檔

案名稱及儲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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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選取壓縮品質已調

整檔案大小即可完成剪

輯與壓縮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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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違規簡訊服務 

5.1 違規簡訊服務申辦 

步驟一：先至首頁點【違規簡訊服務】進入申辦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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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點【註冊】開始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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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閱讀相關服務內容與條款，並填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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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輸入驗證碼即完成申辦。(備註:手機號碼輸入錯誤，導致無法收到簡訊，可致電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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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因違規而收到簡訊後，可至被【檢舉人案件查詢】輸入案件編號及身分證後六碼，進行違規影片及照片查看。 

 


